关于申报2008年退役士兵培训项目的通知
2008.10.31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为推进我市退役士兵培训、就业工作，拓展学院成人教育规模，根据苏办发[2008]21号文件精神，2008年学院在退役士兵技能+学历班办学的基础上，积极推进退役士兵的短期培训工作。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发挥专业优势，结合人才市场需求，积极申报培训项目。
申报截止时间：2008年11月4日
项目模式：技能+学历（1-2年）、技能+就业（3-6个月）
申报材料：培训项目名称、培养目标、市场需求、培训课程、课时安排、师资队伍、实验实训条件、考证（考级）、就业方向及保障
具体要求：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在申报过程中，认真学习苏办发[2008]21号文件，要充分体现办学有特色、质量有保证、就业有保障的基本原则。
